招  聘  简  章


宜城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是财政局所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，主要从事对宜城市政府投资项目预决算编制的评审工作，根据实际工作需要，参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按照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优的原则，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临时工作人员1人，从事中心财务及工程竣工财务决算评审工作，工作长期稳定。
福利待遇：
1． 所有招聘人员经考核合格，试用期（三个月）满后，一律签订正式用工合同，工资待遇按照参照一级造价主审工程师待遇，实行基本工资+绩效方式按月发放，基本工资月4000元，绩效工资月2000元，每年调工龄工资100元。   
2． 依法缴纳社会保险（医疗、养老、工伤、失业、生育保险）和住房公积金。“五险一金”，参考在职在编人员标准，个人部分从工资中扣减，单位部分由评审中心负担。
3． 每年年底对复审人员进行工作绩效年度考核，根据年度考核情况发放年度绩效奖励工资。奖励工资按照基数+考核结果奖励工资进行发放，中级职称复审工程师年度绩效工资基数为5000元，最高发放10000元。
4． 享有工会福利，参考在职在编人员标准发放。
具体岗位要求如下：
1.不限学历，年龄在45岁以下，特别优秀者可放宽；
2.具有中级会计师、中级审计师、中级经济师等相关及以上执业证书，5年以上工程项目预决算相关工作经验，具有政府会计从业经验者优先；
3.大学专业不限；
4.通晓相关工程项目管理方面的政策、法律、法规及工程造价的相关规定者优先；
5.善于沟通，原则性强，敬业负责，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；
报名需提供资料：
本人身份证复印件、学历学位证书、中级会计师、中级审计师、中级经济师等相关从业证书、个人简历、从业经历的相关证明材料。
联系人：宜城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梁主任：15172587265
资料提交地址：宜城市会计局门卫楼三楼综合办公室
[bookmark: _GoBack]资料提交时间：2025年4月17日至2025年5月7日18：00止。（工作时间均可提交）


